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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类案件中数量最多的，社会危害性也颇为严重，应予

以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保护的法益是市场经济秩序与消费者合法权益。当前司法解释对生

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形态的规定尚存诸多学理之争。销售金额是本罪的成立条件，未达五万元不构

罪，超过五万元则按所处量刑档次定罪量刑。笔者认为，相较于销售金额，货值金额更符合当下和未来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罪刑相适应的要求。本文主要回顾法律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及该罪未遂形

态的规定，并对各学理纷争进行例举与评析，分析争议背后的原因，进而提出对该罪未遂形态进一步修

正与规范的见解。 
 
关键词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形态，销售金额，货值金额 
 

 

On the Attempted Form of the Crime of  
Producing and Selling Fake and Inferior 
Products 
Zezheng Zhang, Qing Wang, Yangyang Ma 
Digital Law Business School, Xiangt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Received: October 10, 2025; accepted: October 24, 2025; published: November 24, 2025 

 
 

 
Abstract 
The “Crime of Producing and Selling Fake and Inferior Products” is the most serious one in the type 
of crime of producing and selling fake and shoddy commodities, which is very harmful to the society 
and should be dealt with severely. The legal interest protected by the Crime of Producing and Selling 
Fake and Inferior Products is the order of market economy and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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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nsumers.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academic disputes about the attempted form of the Crime 
of Producing and Selling Fake and Inferior Products in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The amount of sales 
is the establishment condition of this crime. If the amount of sales is less than fifty thousand yuan, 
it does not constitute this crime and there is no attempt; if the amount of sales is more than fifty 
thousand yuan, it shall be convicted and sentenced according to the sentencing level of the amount 
of sales. In my opinion, compared with the amount of sales, the amount of goods value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current and future requirements of the “Crime of Producing and Selling Fake and Infe-
rior Products”. This paper mainly reviews the provisions of the law on the “Crime of Producing and 
Selling Fake and Inferior Products” and the attempted form of this crime, and enumerates and com-
ments on various academic disputes, analyses the reasons behind the disputes, and then puts for-
ward the views on the attempted form amendment of the c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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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以严厉打击与整治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市场

上依然充斥着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假冒伪劣产品范围广、种类多、数量大，生产、销售行为阻碍了市场

经济的健康发展，严重扰乱了国家经济管理秩序，对大众的身体健康存在威胁，对其进行严厉遏制已势

在必行，刻不容缓。 
我国高度重视市场经济秩序的平稳运行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秉

持着严厉的打击态度，但现行刑法对于规制该类犯罪存在局限性，涉嫌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方面的

犯罪仍层出不穷，故需要对该类犯罪重新审视，在完善刑法规定的基础上，力求遏制该类犯罪的发展。 
有关制假售假方面的犯罪属于典型的经济犯罪，集中规定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秩序罪”中。在理论与实践中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成立与否和未遂形态的认定存在着诸多争议

问题。许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案件常常因为取证难或证据不足等原因，仅能适用行政法规来进行规

制，而难以纳入刑事案件中。即便成功立案，侦查阶段也往往会由于实际销售金额难以被查证而使得罪

刑不相适应。销售金额认定存在现实困境，如资金流水分散、隐蔽，跨区域销售时部分物流数据缺失。

很多伪劣产品常通过多级经销商流向全国，物流单据易丢失或伪造。本文将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

规定溯源、未遂形态学理争议及货值金额完善构想展开专门探讨。 

2.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之溯源 

就产品与商品这两者本来含义来说，产品含义的外延明显要大于商品，商品所指的是那部分仅用于

销售的产品。在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一节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中，使用的词语是商品而

不是产品。这一节的罪名中，第一百四十条与第一百四十九条使用的都是产品。本罪中的“伪劣产品”

理应包括《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特定伪劣产品[1]。因此，立法者对于这两个

词的使用是在相同意义上的。为了与立法原意保持一致，本文中产品与商品也都是在同一个意义上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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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用的。而国外基本上没有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之类的犯罪，就是因为对他人销售伪劣产品时，

完全可能成立诈骗罪[2]。我国《刑法》则将其作为专门罪名加以规定。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由《1979 刑法》中的投机倒把罪发展而来的。1985 年，两高明确指出生产、

流通中，以次充好、以少充多、以假充真、掺杂使假为投机倒把的表现之一。1993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补

充规定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并以违法所得数额作为定罪标准。《1997 刑法》将违法所得数额改为

销售金额。2001 年两高发布《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
下简称为《2001 解释》)来试图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没有销售金额案件的操作问题，规定了该罪的未遂

犯、共犯以及行为触犯其他罪名时的处罚原则。 

3.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形态之学理纷争 

本罪通说一般为选择性罪名，在司法实务中既可以概括使用又可以单一使用。笔者发现实务中对其

适用是概括适用和单一适用并存的，故该罪名为选择性罪名。不过将本罪定位为选择性罪名存在一定的

问题。就罪名本身及侵犯的法益来看，将伪劣产品进行销售的行为，社会的危害程度远大于生产伪劣产

品或购进伪劣产品尚未销售的行为。而法条对两种行为的刑罚规定的是一致的，对于两种社会危害程度

不一样的犯罪行为适用同一量刑幅度或会出现罪刑失衡。 
(一) 数额犯学说之争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典型的数额犯。数额犯是指在我国刑法中以一定数额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罪

名。数额犯是经济刑法中的常见犯罪，它通过数额表现对法益的侵害程度[3]。数额犯是否存在未遂，这

个问题不仅仅是对数额犯的研究，还涉及了刑法分则立法模式的研究。例如，吴某某销售含禁用物质的

化妆品，查扣产品价值 50 万元，但已销售金额仅 12 万元。检察机关主张以查扣金额 50 万元定罪，可能

适用“销售金额 50 万元以上不满 200 万元”的量刑档次(7 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法院按已销售金额 12 万

元定罪，适用“销售金额 5 万元以上不满 20 万元”的档次(2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两者量刑幅度差

异显著。我们根据犯罪成立模式说和犯罪既遂模式说分为“否定说”和“肯定说”。部分学者还提出了

“折中说”。 
“肯定说”认为，一旦达到法条中所规定销售金额的标准就构成既遂状态，反之则是未遂，即使生

产未销售也是犯罪未遂。这种观点看似合理，但实际不然。首先，在货值金额不到销售金额的三倍的情

况下，从司法解释来看就不成立犯罪。但根据“肯定说”的观点，只要是生产且尚未销售的情况均是犯

罪未遂，那么《2001 解释》关于犯罪未遂的规定就略显多余。其次，盗窃罪的成立也有一定的数额限制，

而该数额并非犯罪既遂而是犯罪成立，因为未达该数额标准则不成立盗窃罪，且按通说来看，盗窃罪既

遂标准是得手即既遂。最后，综上来看单纯以“肯定说”来认定犯罪行为有失偏颇。按“肯定说”的观

点，只要未达法条中所规定的犯罪数额，即成立犯罪未遂，那《2001 解释》中有关犯罪未遂的规定将没

有存在的必要。盗窃罪中的数额，不管在实务还是学术中，都是作为犯罪成立的标准，也与“肯定说”不

符。因此，笔者认为“肯定说”不合理。 
“折中说”以犯罪既遂模式说为基础，提出数额犯未遂的认定不应当一概而论，应该将数额犯根据

不同的情形分别考量。同时将数额犯分为行为数额犯和结果数额犯，行为数额犯应当有犯罪既未遂的区

分，结果数额犯中的数额是犯罪的成立条件[4]。“折中说”看似全面，但经不起推敲。首先，以犯罪既

遂模式为基础，那么倡导结果数额犯的数额是犯罪的成立条件是违背犯罪既遂模式的基本原理的。其次，

大多行为数额犯，均是以行为所导致的某一犯罪结果的发生为犯罪构成要件。在实务中，这类犯罪的犯

罪结果尚未到法定程度时，并未以未遂犯论处，而是采取行政处罚的形式予以处罚。所以，笔者认为“折

中说”亦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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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说”认为，罪名中的数额仅仅只是犯罪的成立要件，不是犯罪的既遂标准。该种学说是基于

犯罪成立条件说而来的。根据犯罪成立条件说来看，数额犯中的数额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符合犯罪构

成要件既代表着犯罪的成立，而不代表着该犯罪达既遂状态。“否定说”基于犯罪成立条件说理论，强

调认定犯罪既遂未遂的前提必须是犯罪已然成立，倘若犯罪尚未成立，又何谈犯罪的既未遂呢？ 
除以上三种学说以外，还有学者在提倡“肯定说”的同时，看到了“肯定说”无法对生产、销售伪劣

产品罪销售金额不足五万以及未销售的货值金额不足十五万而不以犯罪论处的情况作出合理解释的缺

陷。于是以犯罪情节轻微为由，解释为何不以犯罪论处[5]。但是这种解释十分牵强，并未从根本上弥补

“肯定说”的缺陷，而是采取迂回的手段试图模糊“肯定说”的缺陷。 
综上，笔者认为，“否定说”才是更为合理的学说，本文倾向于支持“否定说”，即认为“销售金

额”是本罪的犯罪成立条件，行为符合此要件则犯罪成立，反之则不构成犯罪，因此在“销售金额”标准

下，本罪不存在未遂形态。 
(二) 本罪未遂形态之争 
关于本罪未遂形态的学理纷争，主要分为“无罪论”与“未遂论”。 
“无罪论”认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如果要构成犯罪，则要达到法定的条件，销售金

额必须达到五万元以上，否则不以犯罪论处。换言之，该罪本身并没有犯罪的未遂形态，只有是否构罪

的问题。另有学者指出，销售金额的存在是本罪的前提，如果行为人只是生产伪劣产品或行为人只是买

进了这些产品，则只需要探讨犯罪是否成立的问题。销售金额不存在，就不需要探讨该罪是否存在未完

成形态。如果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下的，行政相关部门可以对这些行为作出规制，如责令停止生产、销

售，没收其违法所得、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销售金额必须达到人民币五万元以上这个标准，否则只

能作一般违法处理，不能成立本罪[6]。 
“未遂论”一般认为本罪存在未遂犯，行为人所经营的数额尚未达到五万元人民币的，应该构成本

罪的未遂，不能够认为销售金额未达标准而不构成犯罪[7]。 
“未遂论”认为，对于不仅生产还有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而言，制造伪劣产品是实行行为的开

始，伪劣产品的售出是既遂的标识，只要实施了生产行为，即便没有销售，也符合本罪未遂的条件。 
关于仅将伪劣产品运送到目的地库存，尚未销售就案发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未遂，一种观点认为

收购和储存行为也属于销售[8]；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收购和库存不是销售，当行为人实施销售行为后由

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交付伪劣产品的，才是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9]。 
综上所述，无论是“无罪论”与“未遂论”的理论对峙，还是由此引发的司法裁判分歧，其根源均在

于现行立法将“销售金额”这一与“销售”行为结果紧密挂钩的、且在实践中难以完全查证的因素，设定

为犯罪的核心成立条件。“否定说”虽然在理论逻辑上更为自洽，指出了本罪无未遂形态，但这一结论

也同时暴露了现行立法模式的局限：即无法有效规制那些仅生产或购入、尚未销售但货值巨大的严重违

法行为，导致刑事法网存在漏洞。这正是学理争议与实务困境的症结所在。 

4.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形态之完善路径 

前述分析表明，要根本性解决围绕本罪未遂形态的复杂争论，必须从修正其定罪量刑的基础标准入

手。将“货值金额”确立为新的犯罪成立条件，是化解当前理论矛盾与实务困境的关键。这一转变并非

简单的术语替换，而是对犯罪行为评价基础的重新定位，能够使本罪的理论体系趋于融贯。 
(一) 销售金额立法的缺陷与完善 
现行《刑法》将“销售金额”作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量刑的核心依据，旨在通过该数额反映

行为人的经营规模、主观恶性及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一般认为，销售金额越大，其对法治市场经济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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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与消费者权益的侵害也越严重。 
关于“销售金额”在犯罪构成体系中的定位，学界存在不同见解，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学说：客观处

罚条件说认为，销售金额并非犯罪构成要件，而是刑罚发动的附加条件；既遂标准说主张，销售金额是

犯罪的构成要件之一，是犯罪既遂的标准[10]；构成要件要素说则指出，销售金额属于犯罪的成立条件，

符合该数额要求即代表犯罪成立，而不涉及既未遂的判断[11]；另有观点提出非独立构成要件要素说，认

为本罪属行为犯，数额仅为量刑参考，不独立影响定罪。本文支持构成要件要素说，即“销售金额”应被

理解为犯罪成立的条件。 
然而，以“销售金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核心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面临以下几方面突出困境：其一，销

售金额主要衡量的是伪劣产品进入流通环节后的实际交易结果，难以全面评价仅处于生产或存储环节、

尚未销售但货值巨大的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其二，在实践中，销售金额的查证常面临现实困难。由于交

易记录缺失、资金流向分散或行为人刻意隐匿账目等原因，准确认定已销售金额存在较大障碍，影响刑

事追诉的有效性。其三，现行立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刑事法网不够严密，使得部分社会危害性严重

的生产、存储伪劣产品行为，因未实际销售或销售金额难以查实而无法受到刑事规制，与打击此类犯罪

的现实需求不相适应。 
为克服上述困境，有必要对以“销售金额”为中心的定罪量刑体系进行完善。首先，应考虑将“情节

严重”等因素与销售金额共同作为犯罪构成的综合评价要素。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对商品质量管理

秩序的破坏程度，不仅体现在销售数额上，也与产品性质、波及范围、主观故意程度等密切相关。因而，

在定罪量刑时，应结合案件具体情节进行综合判断，以更准确地实现罪刑相适应。 
其次，应推动建立更为统一、明确的入罪标准。《2001 解释》关于货值金额达到销售金额三倍以上

可认定未遂的规定，在适用中仍易引发争议。事实上，生产行为是伪劣产品泛滥的源头，其本身具有独

立的社会危害性。将“销售金额”与“货值金额”在定罪标准上进行整合，统一以“货值金额”作为基本

的入罪门槛，有助于避免因销售环节完成度不同而产生的定性分歧，增强法律适用的清晰性与可操作性。 
(二) 货值金额立法的缺陷与完善 
《2001 解释》第二条引入货值金额概念，一定程度上能解决生产、销售伪劣商品但尚未来得及销售

如何惩处的争议，具有正面的社会意义，但现行刑法中并没有与货值金额有关的规定。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据不同的犯罪情节设定了不同档的刑罚，刑罚的依据正是销售金额。如果

伪劣产品还未销售出去，按照《2001 解释》对货值金额达到一定数额的未遂犯判处刑罚时，应当如何比

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并以此判处罚金刑，缺乏司法的适用依据。《刑法》第一百四十条依据销售

金额划分了四个不同档次的量刑，对于未遂犯比照主刑犯时的量刑幅度却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笔者认为，应当以货值金额作为定罪的依据，取代销售金额。其一，从立法原意出发，生产、销售伪

劣产品罪显然更应当是作为选择性罪名，这样也能让制假的行为得到具有合理性的惩罚，生产伪劣产品

的行为人也应当受到相应的刑罚处罚。其二，从司法实际出发，货值金额取代销售金额的做法可以避免

一些伪劣产品已销售、部分伪劣产品尚未销售时所出现的复杂量刑的情况，可以直接将货值金额作为定

罪量刑的标准。其三，从法条制定的角度，以货值金额作为定罪量刑依据的同时，由于销售金额是由伪

劣产品的销售成本、对市场的供求关系、生产规模等许多其他因素所决定的，还能将销售金额中诸多不

确定因素所形成的结果作为量刑的依据。其四，伪劣产品本身的质量层次出发，货值金额还可以具体地

体现出伪劣产品的伪劣程度及其社会危害性程度。 
另外，在涉及货值金额的法律制定时，应注意对这种经济型法律的制定需要具体明确，但对于该罪

的犯罪构成却不需要制定得过于详细。这主要是由于经济犯罪一般需要有一定的固定的数额来作为定罪

量刑的标准。当今经济迅猛发展，确定的数额能够维持在合理的范围多久，是不确定的。因此，出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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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刑法稳定性的需要，对经济法律的制定需要超前立法，但是应当注意对条文中具体数额的本身不需要

规定得特别细，具体数额可以留给司法解释去进一步明确。 
(三) 加强执法力度与完善监管体系 
加强执法力度和证据收集工作。执法部门应加大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的打击力度，提高取证

能力和水平。在侦查过程中，注重收集销售记录、物流单据、资金流水等关键证据，确保证据的完整性

和有效性。对于一些难以获取销售金额证据的案件，可以通过其他证据来推断货值金额，以准确认定犯

罪行为。 
建立健全监管体系。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作与配合，形成监管合力。市场监管部门、公安部门、司

法部门等应加强信息共享和沟通协调，共同打击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时，鼓励社会

公众参与监督，建立举报奖励机制，提高公众的维权意识和参与度。 
此外，还要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育。通过多种渠道向企业和公众普及生产、销售伪劣产

品罪的相关法律知识，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和守法自觉性。让企业明白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的法律

后果，引导其合法经营；让公众了解如何识别和防范假冒伪劣产品，增强自我保护能力。通过这些措施，

逐步减少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的发生，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5. 结语 

不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司法实务中，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罪名。自从《1997
刑法》与《2001 解释》实施以来，对于该罪的形态的分析，以及对销售金额、货值金额的探讨也从未间

断。笔者尝试提出以货值金额替代销售金额的完善方式，本罪应当将数额犯和情节犯两者结合，并采用

相对确定的数额的方式来建立立法模式。期冀在后续的刑法修正案中能够对第一百四十条作出一定的调

整与修改，以更加契合司法实务中准确适用法律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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